专业
1、消防车道应喷设标识，消防扑救面复核长宽尺寸应满足设计图要求。
2、大部分房间没按图施工，未安装门。
3、地下一层s轴8轴设备用房应为防火门。
4、一层通室外的疏散门应能从内侧手动开启。
5、8#楼一层挡烟垂壁启用后，高度不应低于2.0米影响疏散。
消防水
1. 室外消防给水总平面图未经消防审查。单体设计室外消火栓系统为临时高压制，室外现场为市政直供，应统一
2. 室外地下式消火栓位于车行道下，不满足规范要求
3. 水泵接合器标识应明确公称压力
4. 大量消火栓箱无水带、无灭火器
5. 7号楼消火栓按钮未按设计要求直接启泵
6. 屋顶水箱间未按要求设置采暖设施；液位高度与设计不符；溢流管管径与设计不符，溢流管、进水管安装高度与设计不符
7. 屋顶水箱未设通气管，水箱间地漏堵塞无法排水，自喷系统流量开关需要调试
8. 所有喷头挡水板面积小于0.12平方米，其下缘高于喷头溅水盘不满足规范要求
9. 自喷系统末端试水装置或试水阀处排水能力普遍不足，抽查7号楼14层处管井地漏堵塞，无法测试自喷末端试水
10. 预作用系统喷头下垂安装时，应采用干式下垂型喷头；抽查地下一层走廊处喷头与风道、桥架等障碍物距离不满足规范要求
11. 消防泵房应设挡水门槛；提供消防泵控制柜防护等级证明文件
12. 消防水池连通管上未设检修阀门
13. 消防水池、屋顶水箱溢流管末端未设防虫网
14. 消火栓泵压力开关自动启泵测试不成功，抽查一台消防泵出水管上压力表损坏，试水时压力无变化
15. 地下车库联动测试时，相应防火分区预作用报警阀未自动启动
16. 消防水池份两格时，消控室远传液位应分别显示
17. 抽查6号楼5层房间内直立式喷头到端墙距离达3.4米，不满足要求
18. 8号楼门厅上空自喷接自二层水流指示器后，与设计不负
19. 变配电室、强弱电间、电梯机房等未按要求单独设置灭火器
20. 人防区域及6号9号楼网点未按现行规范设计施工应急照明系统；7号楼整体及6号9号楼网点未变更部分消火栓按钮为启泵按钮，现场仅有报警功能；变更部分自喷系统的设置范围所执行规范与未变更部分也不一致，请设计认真梳理，统一标准。
电气专业-楼座
1.7号楼1层门厅火灾报警系统联动主机设置位置有误。
2.7号楼消防电梯未投入使用。
3.7号楼屋顶风机，消防电梯双电源不能切换，正压风机未采用耐火型电缆。
4.7号楼未安装消防电源监控，强弱电线路共桥架敷设，明敷消防管线无防火保护措施。
5.7号楼水箱间无火灾报警专用电话；灯具未采用应急照明灯具。
6.7号楼14层电井无应急照明。
弱电井消防电源线，手动控制线型号与图纸不符，广播，手控线，报警线路共桥架敷设,强电井消防电缆与非消防电缆共桥架敷设
7.7号楼联动试验电梯未动作，正压风机未联动
8.7号楼网点未安装安全出口标志灯
9.6号楼网点应急照明灯具不应从插座引电源；应急照明系统未采用A型灯具；
10.6号楼3层电井未进行封堵。
11.8号楼1层火灾报警探测器距梁小于500mm；
12.8号楼应急照明灯具明敷进线无防火保护措施；排烟机房未设应急备用照明。
13.9号楼网点未安装应急照明；
14.9号楼应急照明系统未采用A型灯具。
15.部分火灾报警探测器保护罩未摘除。
电气专业-地下室
1.负一层出地面楼梯间出口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，联动试验部分普通照明未切断
应急照明集中电源通讯故障联锁启动功能未实现；集中电源出线回路数量与图纸不符，进出线型号与图纸不符
2.集中电源箱不应设于走廊，应急照明双电源箱未设置于配电间内，无消防专用标识。
3.负2层车库联动试验普通照明未切应急照明灯具未点亮
4.消防水泵房未设置消防电源监控，机械紧急启动装置不能启动水泵
5.消防控制室远程不能启动消防水泵，无外线电话，图形显示装置，应急照明控制器，消防电源监控设备无备用电源
6.车库部分安全出口未设置，部分疏散指示方向有误。
7.部分火灾报警探测器保护罩未摘除。
8.人防区域应急照明系统未采用A型灯具。
暖通专业-楼座
1、防烟楼梯间、合用前世室正压送风口被防火门遮挡；
2、二~五层内走道排烟口开窗面积偏小，且距走道最远点距离超30米，不满足规范要求；
3、楼梯间正压送风系统防火阀未设支吊架；
4、消防前室正压送风系统未按图施工，未设旁通泄压管；
5、消防水箱间未设供暖设施；
6、抽查的消防电梯前室风速偏小，不满足设计要求；
7、抽查的六层以上内走道排烟口安装距楼板距离偏大，手动开启装置安装太高，不满足规范要求；
8、联动测试，一侧楼梯间正压送风系统不联动；
9、7#楼经消防审查通过的图不全，缺少屋顶层消防通风平面图。

10、地下楼梯间设正压送风系统，未设压力传感器，未按图施工；
11、一层门厅排烟机房出风管接楼板处未设防火阀；机房未设照明；
12、一层门厅风速未测试；
13、一层门厅活动挡烟垂壁未设手动开启装置，不满足规范要求。
14、内走道开窗手动开启装置据地高度大于1.5米，不满足设计要求，其它楼也存在同样问题；
15、6#楼封闭楼梯间(二层网点）开窗面积小于2平米，且未设手动开启装置，不满足规范要求；
暖通专业-地下室
1、抽查的排烟系统、通风系统风管穿防火墙 处未设防火阀；
2、正压送风、消防补风系统风管接风井处未设防火阀；
3、夹层房间面积大于50平米，高度大于2.2米，未设排烟设施，不满足消防安全要求；
4、内走道排烟系统排烟口风速偏小，不满足设计要求；
5、设于内走道正压送风系统风管未设防火包裹，不满足设计要求；
6、补风系统风管接风井处未设防火阀；
7、人防区排烟口、风机联动未测试。

